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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支持工具的会计计量问题

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向中国人

民银行申请获取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支持工具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

的交易双方为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

构与中国人民银行。交易双方签订利

率互换协议，互换本金按地方法人银

行业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本

金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向其支付的固

定利率为 2.62%，向其收取的浮动利率

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在利率互换

协议签订次月，中国人民银行按协议

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轧差交割

互换收益。由于现行法定存款准备金

利率为 1.62%，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通

过利率互换安排给予地方法人银行业

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贷款本金的 1%

激励。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

行会计基本制度》，表内按实际支付商

业银行利差（1%）确认“特殊目的工具

贷款”，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 ；表

外按商业银行实际延期的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本金计入“利率互换协议”。商

业银行按未来应收取的利差现金流现

值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和“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按实际收到中国人民银行

的利差（1%）确认“利息收入”，增加“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利率互换的期限是

1 年，利率互换协议到期自动解除。

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运用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关于普惠小微企业

一、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与一般利率互换业务会计计

量模式的比较

（一）一般利率互换业务会计计量

利率互换是交易双方通过合同约

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基于同种货币的

等量名义本金，交换根据约定算法计

算的现金流，其中一方的现金流按照

浮动利率计算，另一方的现金流按照

固定利率计算，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资

金成本，减少利率风险，改善资产负

债结构，完善利率定价机制，促进利

率市场化。利率互换不要求交易双方

进行初始净投资，其价值随交易双方

互换利率的波动而变动，本质上为一

项衍生金融工具。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对衍生金融工具作了原则性规定，衍

生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负债。

（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会计计量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

基于利率互换业务形式，创设的目的

是鼓励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只要企

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根据商业

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

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就应当予以办理。对

于办理延期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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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的会计计量依据不

一致

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支持工具的会计计量依据在会计准

则方面主要包括《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 融 工 具 确 认 和 计 量 》，同 时 参 照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增设特殊目的工

具贷款相关统计指标的通知》（银发

[2020]163 号）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国人

民银行签订的利率互换协议。其中，

北京辖内 40% 的商业银行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7% 的商业

银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13% 的商业银

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20% 的商业银行没有依据会计

准则，而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增设特殊目的工具贷款相关统计指标

的通知》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进行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标

准不统一造成了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会计处理不规

范，影响商业银行财务报告客观、公

允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

款延期支持工具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结

果存在较大差异

各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支持工具的会计确认主要包括负

债和收益两类。北京辖内 40% 的商业

银行将其全部确认为一项负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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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27% 的商业

银行先将其确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借

款，到期或分期确认为利息收入 ；13%

的商业银行按公允价值将其确认为一

项金融工具，并在合同期间分期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收益 ；20% 的商

业银行直接将其确认为一项补贴或收

益，但在具体会计科目归属上存在不

同，分别计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

收入”“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益”等。

不同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支持工具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结果不

同背离了会计可比性原则，影响会计

指标和监管指标的反映和使用。

（三）交易双方对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的会计属性认定

不协调

交易双方按照利率互换协议的形

式设计运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在表外，中国人民银行将其

与商业银行开展利率互换对应的普惠

小微企业延期贷款本金计入“利率互

换协议”；在表内，按照双方利率互换

的差额，将其实际支付给商业银行的

1% 激励资金作为一项特殊目的工具。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交易对手，商业

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

具的会计属性却有负债、收入、衍生

工具和政府补贴等多种认定，双方对

该工具会计属性的认定不协调。

（四）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到期缺乏退出机制

根据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的最初设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其

作为一项特殊目的工具在资产负债表

列示为一项资产。部分商业银行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将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确认为一项负

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

是中国人民银行为引导地方法人银行

业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息

进行延期给予的激励，工具到期时，

商业银行并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返还收

到的激励。但由于目前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到期的退出机制不

明确，交易双方关于其形成的资产和

负债到期时暂无法进行会计处理。

三、建议

一是规范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的会计核算。制

定统一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会计处理制度，根据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综合考虑会计基本准则和

金融工具准则，发布相关会计指引，

明确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支持工具的会计计量依据。

二是协调交易双方对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会计属性的认

定。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是《中国人

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商业银行执行

的是《企业会计准则》，虽然依据的准

则不同，但会计处理原则相同。中国

人民银行目前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支持工具认定为资产，作为交易对

手方，商业银行应将该工具确认为一

项负债，并在合同期间分期确认收入。

三是明确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支持工具到期后的退出机制。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的退出机制

取决于该工具对应互换利差资金的最

终来源。如果工具到期有明确的资金

来源，交易双方应分别将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作为当期一项支

出或收入，同时反向结转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形成的资产或负

债 ；如果工具到期没有明确资金来源，

应将工具进行暂时挂账，待相关资金

来源到位后再予以结转或冲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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